
【附件一】 
 

香港童軍總會  ~ 港島地域  

2012 年童軍獎券籌募運動 

領取獎券童軍旅承諾書  

 

 

     

區 別：   旅 號：  

 

 

本人______________代表港島第_______________旅謹此承諾： 

 

1. 本旅明白獎券銷售日期規定為 2012 年 1 月 15 日（星期日）至 3 月 3 日（星

期六）。 

2. 本旅明白是次籌募活動乃根據獎券活動牌照條件規定，獎券均不能在上述

銷售日期以外銷售及不得於任何政府管理或擁有的道路、街道、行人路、

行人天橋、小路、小巷、小徑、廣場或球場售賣或兜售，亦不得在其他公

共地方售賣獎券。如任何人士在未經許可下，在公共地方售賣獎券，便屬

違法，而本會則可能遭影視處撤銷獎券活動牌照。因此本旅保証所有成員

必嚴格遵守上述獎券活動牌照的條件。 

3. 本旅保証會於分發獎券予每位童軍時，詳細講解並確保他們明白是次獎券

銷售的詳情，包括：銷售日期、銷售規則、獎券售價、抽獎証的處理、繳

交券款的日期及方法等資料，並會妥善儲存獎券分發名單，以供查閱。 

4. 本旅保証會於 2012 年 3 月 17 日（星期六）下午 5 時前將券款及餘券交回總

會總部或各地域總部。 

5. 本旅明白參加是次獎券運動，純屬自願，亦明白如本旅未能依期呈交經審

核之周年賬目結算表、交回券款、退回餘券或不遵守獎券活動牌照的條

件，總會有權拒絕彼等參加以後之獎券及其他籌募運動。  

 

 

旅長/旅負責領袖簽署： 

 

 

  童軍旅印鑑：  

 

姓名（正楷）： 

  

日 期： 

 

 

職                銜： 

 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
